





   永财购诉决[2023]4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GH2023-C06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永丰县藤田粮油购销公司粮食仓储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霜日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七都乡邵家村委会新圩村
通讯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顺丰鹭洲府邸快递点   
被投诉人1：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财富广场86号
被投诉人2：永丰县藤田粮油购销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藤田镇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本项目于2023年4月6日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代理机构于4月11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4月23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本项目拟派人员也可以是劳务派遗人员，招标文件“商务评分 团队实力”项目经理评分项要求在投标人单位缴纳社保才有效，限制了劳务派遣人员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被投拆人答复：1.劳务派遣一般适用于用工量大、临时性工作、辅助性工作。2.本次招标项目中的本条评分标准描述：提供项目经理的社保缴纳证明，并没有明确具体哪个用人单位为其所缴纳的社保证明，只需有社保证明即可。3.本项目质保期2年；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维护方案、人员配备、故障维修响应时间以及售后服务保证措施等。为了确保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相对稳定，团队实力和售后服务有保障把项目经理的相关社保缴纳证明作为评审依据，是为了实现采购人的业务需求且合理合规来设定的，对项目建设和运维带来积极影响的，以保证项目稳定实施；并且本条款是加分项，而非资格性条款，没有歧视性条款，符合法律法规。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审查：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招标文件商务评分项，项目经理评分项要求在投标人单位缴纳社保才有效，限制了劳务派遣人员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经本机关审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招标文件标明“3.4团队实力 投标人拟派一名项目经理具备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工程师的得3分，其他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及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招标文件对拟派人员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没有指定是由投标单位或者劳务派遣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资料，只需提供能够证明拟派人员依照国家法规缴纳了社保即可。投诉的事项依据不充分，投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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